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5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作为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认真审查相关资料后，对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借

款的议案》、《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独立意见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借的事项属于关联交易。 

2、公司本次向控股子公司乌鲁木齐国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是用

于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该笔借款的利率按同期银行

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计算，故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公司 2015 年第十二次

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形成决议；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交易时，关联董事季为、

易永勤和李志君依法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1、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以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方

式，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7 亿

元。 

2、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的需要，取得银行一定的授信额度，

有利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3、公司已制订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程序，能有效防范风险。  

4、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向上述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